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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音乐学院文件

沈音院字〔2017〕57 号

沈阳音乐学院修缮工程管理暂行办法(修订)

第一条 修缮工程是指在院内已交付使用的建筑物，以恢复

和改善相关设施使用功能、延长使用年限为目的的施工作业，以

及为改善环境、提高设施使用效率所新增的工程项目。

第二条 修缮工程项目基本内容包括房屋装饰装修、水电暖

气维修改造、教室设施维修改造、校园绿化、景点建设等工程以

及院内道路、管道、围墙等室外维修工程。

第三条 修缮工程项目须按照《辽宁省消防条例》和我院消防

工作相关规定进行施工，工程竣工须符合消防验收相关要求。

第四条 修缮工程项目类型分为零星维修、小型维修、一般维

修、大型维修和紧急维修。

（一）零星维修是指学院以保证教学、科研正常运行为前提

的，造价在 1000 元（含）以下的维修项目（如更换水龙头、修

补门窗、更换玻璃、更换灯管等）；

（二）小型维修是指造价在 1000 元以上及 1 万元（不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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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的维修项目；

（三）一般维修是指学院行政办公用房、教学科研用房、学

生宿舍的装修、装璜、改造，以及学院园林环境建设，道路、路

灯、上下水、供暖管道改造等，造价 1 万元以上 10（不含）万元

以下的维修项目；

（四）大型维修是指维修预算经费一般在 10 万元以上的维修

项目；

（五）紧急维修是指房屋、基础设施发生损坏，危及师生安

全或严重影响学院正常工作秩序需立即处置的维修项目。

第五条 维修工程项目申报要求：

（一）造价在 1000 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维修（零星维修）项

目，报修部门须形成书面请修报告，部门负责人在报告上签署意

见后，可直接报给后勤处登记维修；

（二）造价在 1000 元及以上 1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维修（小

型维修）项目，报修部门须先报送主管院领导审批同意后，再报

送后勤处和财务处，待后勤处主管院领导批准后方可实施；

（三）1 万元以上 10（不含）万元以下的维修（一般维修）

项目，报修部门在报送后勤处审批后，报送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

理处和监察审计处，按照相关程序办理；

（四）10 万元以上的维修（大型维修）项目，须通过院长办

公会讨论决定后，后勤处、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和监察审计

处按照省政府和学院相关规定办理。

（五）紧急维修项目须通过院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后，由后勤

处联合学院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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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全院各部门报批的一般维修工程项目，应有提出维修

要求的文字说明或图表介绍送交后勤处；

（七）报修部门报送的维修工程项目中如涉及采购项目，均

按照学院采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。

第六条 修缮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施工工序、工程变更的

确认，施工质量和材料的质量、品牌、规格均由后勤处进行监理。

第七条 零星修缮项目所需修缮材料，须由后勤处统一认定

材料的品牌、规格或技术指标。

第八条 对于施工单位的管理：

（一）施工单位在施工前，应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立安全

警告牌，并要确保警告牌的整洁、醒目。未按此项要求进行操作

的，后勤处将责令其停工并限期整改，经检查确定符合要求后方

可继续施工，否则由此导致的事故由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二）施工单位要做到文明施工，并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

度，开工前需到后勤处办理施工项目、人员登记手续，限定施工

人员的活动范围，并要求施工人员做到言谈要文明、举止要得体，

避免发生影响学院教学、科研、生活正常秩序的问题，否则由施

工单位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要自觉维护院内各种建筑和公共

设施，未经允许不准移动或占用。确因需要占用校园的球场、道

路、建筑物周围及楼道、走廊等公用场地及相关设施，须到后勤

处及学院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；

（四）施工期间的建筑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。在外运和回填

过程中，不得散落在校园内。施工结束后 2 日内必须将建筑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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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杂物及周围环境清理干净。不能在限期内清理的，需经后勤处

及学院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适当延长期限；

（五）施工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导至水、电设施以及树木、

花草、绿篱及校内路面等公共设施损坏的，由施工单位负责及时

修复，并对由此造成的损失给予相关赔偿。工程中需对原有水、

电、暖等设施改动的，改动方案必须提前报后勤处审定同意；

（六）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须服从后勤处指派的项目监理员

的管理，项目监理员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工程质量的监督和检

查，规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工程预算和实施方案图进行施工；

第九条 修缮工程竣工后，施工单位应提交书面竣工报告，

由后勤处协调相关部门进行验收。待验收合格后，施工单位须提

交一套完整齐全的工程结算书，由学院审计处等相关部门进行审

计。

第十条 学院各部门需进行的修缮工程，必须事先向后勤处

提出并备案，未经报批程序而在校园内施工的，都属违反学院管

理规定的行为。对此，后勤处有权责令其停止施工，同时在工程

结算、付款时学院审计处将不予审计，计财处不予付款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后勤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2 月 5 日院长办公会通过之日

起施行。

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

沈阳音乐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7 日印发


